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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 可賣回之轉換公司債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A 公司於 102 年 1 月 1 日平價發行面額$50,000,000 之五年期可賣回轉換公

司債。該債券之持有人得於債券發行日起滿六個月後至到期日前 10 日止，隨時

請求以每股 40 元，將債券轉換為 A 公司普通股，並得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要求

A 公司按債券面額加計 4.25%贖回公司債。A 公司發行之公司債係一債券、嵌入

式轉換選擇權及嵌入式賣回選擇權之組合。因轉換選擇權經判斷屬權益，故 A

公司將轉換選擇權分類為權益，經判斷賣回選擇權之經濟特性及風險與主契約並

非緊密關聯，故將賣回選擇權分類為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公司債則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 

Q： 

一、若 A 公司公司債之賣回權逾期未執行，其會計處理為何？ 

二、A 公司公司債持有人於執行轉換選擇權時，A 公司之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A 公司公司債持有人若未於約定賣回日行使賣回權，A 公司應於約定

賣回日按公允價值衡量該賣回權，並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

具：認列與衡量」第 39 及 41 段之規定除列該金融負債，將其帳面金

額轉列損益。 

二、當 A 公司公司債持有人於公司債到期前要求轉換時，A 公司應先調整

帳列負債組成部分（包括公司債及分別認列之賣回權）於轉換當時應

有之帳面金額，再以前述負債組成部分帳面金額加計認股權帳面金額

作為發行普通股之入帳基礎。 

三、相關釋例請見 IFRSs 釋例範本（下冊第二版）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

「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之釋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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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買回附賣回權轉換公司債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一、A公司於102年1月1日發行一五年期可賣回轉換公司債，其公司債之持有人

得於債券發行日起滿六個月後至到期日前10日止，隨時請求依固定之轉換價

格，將債券轉換為A公司普通股。另公司債之持有人有權於104年6月30日要

求A公司按債券面額之116%贖回公司債。 

二、A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表達」之規定，將所發行之公司

債認列為「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賣回權」、「應付公司債及相關折溢價」

及「資本公積—認股權」三個部分。 

Q： 

一、A公司主動於公開市場買回所發行之附賣回權轉換公司債，其會計處理為

何？ 

二、由附賣回權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行使賣回權，其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發行公司買回附賣回權可轉換公司債之情況可能有二： 

1.發行公司主動自公開市場買回，公開市場決定之價格係附賣回權可

轉換公司債之公允價值，該價值除反映純公司債及賣回權之價值

外，尚反映轉換權之價值。 

2.持有人執行賣回權，其賣回價格並未反映持有人轉換時所能獲得之

價值。 

二、A 公司於公開市場買回附賣回權可轉換公司債時，應將買回價格（包

括任何交易成本）分攤予負債組成部分及權益組成部分，其分攤方式

係以複合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減除單獨衡量負債組成部分金額後之

餘額分攤予權益組成部分。分攤至負債組成部分之金額與其帳面金額

間之差額，應認列為當期損益，分攤至權益組成部分之金額與其帳面

金額間之差額，應認列為「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資本公積—

庫藏股票交易」若變為借餘，則應沖減保留盈餘。 

三、持有人執行賣回權時，A 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

認列與衡量」（以下簡稱 IAS39）第 AG8 段之規定調整負債組成部分

之帳面金額，該調整後之帳面金額即應相當於賣回權之執行價格，其

與原帳面金額間之差額應列入損益。另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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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工具：表達」第 AG33 段之規定處理時，負債組成部分之公允價值

將近似於賣回價格。故 A 公司可直接將所支付之現金視為全數用以清

償負債組成部分，而將相關轉換權視為被放棄而失效。賣回價格與負

債組成部分帳面金額間之差額應認列為當期損益，原認列之「資本公

積—認股權」則應轉列為其他適當之資本公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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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發行次順位無擔保強制轉換債券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A銀行發行一五年期次順位無擔保強制轉換金融債券，主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前 2 年期之票面利率為 6%，於每年年初支付利息，後 3 年期之票面利率為

4%，每三個月底付息一次。 

二、該金融債券於到期日應依轉換價格強制轉換為 A 銀行普通股。 

三、該金融債券之持有人，得於發行日後第 31 日起至到期日為止之期間內，要

求將所持有之金融債券依轉換價格轉換為 A 銀行普通股，但不可要求賣回。

持有人若於發行後之第一年至第二年期間，將所持有之金融債券轉換為 A

銀行普通股，其預收之利息應返還予 A 銀行或直接扣減未來利息。A 銀行

亦不得於到期日前贖回或取消該金融債券。 

Q： 

A 銀行所發行之次順位無擔保強制轉換金融債券，其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A 銀行發行次順位無擔保強制轉換金融債券所取得之對價，分屬該合

約之轉換選擇權、利息及本金三項組成部分於發行當時之公允價值。

各組成部分於財務報表之分類如下： 

1.利息：為 A 銀行不能無條件避免交付現金之合約義務，故應列為金

融負債。 

2.轉換選擇權：該到期前之轉換選擇權若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金

融工具：表達」（以下簡稱 IAS32）第 16 段及 102 年 8月 16 日「負

債與權益之區分問答集」分類為權益工具之條件，則應列為權益工

具；該到期前之轉換選擇權若不符合該等分類為權益工具之條件，

則應列為金融負債。 

3.本金：若前述轉換選擇權分類為權益工具，則本金亦分類為權益工

具；若前述轉換選擇權分類為金融負債，則本金亦分類為金融負債。 

二、若轉換選擇權及本金依前述規定分類為權益工具，由於該金融債券同

時包含屬金融負債之利息及屬權益工具之轉換選擇權及本金，係一複

合金融工具，A 銀行應就其組成部分分別認列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

A 銀行應先決定利息部分（屬負債組成部分）之公允價值，轉換選擇

權及本金部分（屬權益組成部分）應一併認列為「資本公積」，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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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金額等於該金融債券之公允價值減除前述單獨衡量之負債組成部

分公允價值。A 銀行所認列之金融負債，後續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以下簡稱 IAS39）之規定，採用有效利

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惟該金融負債若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者，應以公允價值衡量。A 銀行所認列之權益工具，後續應依

IAS32 第 36段之規定，不得於財務報表中認列其公允價值變動。 

三、若轉換選擇權及本金依前述規定分類為金融負債，A 公司應先依 IAS39

之規定判斷嵌入之轉換選擇權是否與主債務工具之經濟特性及風險緊

密關聯。此種分類為金融負債之轉換選擇權，除非該轉換選擇權於每

一執行日依轉換價格所換得之普通股之價值幾乎等於所轉換債務工具

之攤銷後成本（即以普通股為償債工具），該嵌入之轉換選擇權之經濟

特性及風險與主契約並非緊密關聯，故於該金融債券非按公允價值衡

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損益時，轉換選擇權應與主契約分離並以衍

生工具處理。若轉換選擇權應與主契約分離並以衍生工具處理，A 銀

行應先評估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非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為該金融債

券之公允價值減除衍生工具公允價值後之餘額。關於金融負債及衍生

工具之後續衡量，應依 IAS39 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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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具賣回權可轉換公司債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一、A 公司於 102 年平價發行一有選擇權及賣回權之五年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

司債$1,380,000,000，約定轉換價格為每股$35.2，票面利率為 0%。該公司債

持有人得於公司債發行滿 2 年、3 年及到期日時，要求 A 公司以債券面額加

計 4.04%及 6.12%之利息補償金，賣回該公司債。 

二、A 公司於取得發行日之公司債相關市價資料後，依規定將總發行價款分攤至

「應付公司債」、「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賣回權」及「資本公積—認股權」。

該公司債相關之應付公司債折價續後按有效利息法攤銷並認列利息費用。 

三、該轉換公司債條款約定，A 公司得於發行滿三年翌日起至到期前四十日間，

按債券面額贖回該公司債。 

Q： 

一、A 公司可否僅就公司債條款所列利息補償金認列利息費用，並將過去已認列

利息費用超過利息補償金之部分迴轉認列為收入，另將「應付公司債折價」

超過利息補償金之部分與「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賣回權」及「資本公積—

認股權」沖銷？ 

二、A 公司之「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賣回權」後續是否應按公允價值衡量？ 

Ans： 

一、A 公司所發行之可轉換公司債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

認列與衡量」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表達」規定處理。

企業依前述規定所認列之利息費用係企業於公司債發行期間依有效利

息法計算之實質利息費用，而非公司債條款所載票面利率及利息補償

金。因此，A 公司不得將過去已認列利息費用超過利息補償金之部分

迴轉認列為收入，亦不得將「應付公司債折價」超過利息補償金之部

分與「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賣回權」及「資本公積—認股權」沖

銷。 

二、為於財務報表表達賣回權於存續期間內之價值變動情形，A 公司應持

續按公允價值衡量「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賣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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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私募轉換公司債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A 公司於 102 年 6 月 30 日發行一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該轉換公司

債尚包括發行人之贖回權、持有人之賣回權及依 A 公司普通股市價調整轉換價

格之轉換權。轉換權之標的物為 A 公司之私募普通股，該私募普通股具有三年

之閉鎖期限制。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以下簡稱

IAS39）之規定，除非該混合（結合）工具按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

於損益，前述嵌入式衍生工具均應與主契約分別認列。又因贖回權及賣回權與依

普通股市價調整之轉換權相互關聯，故應視為單一複合嵌入式衍生工具認列之。 

Q： 

A公司所發行之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可否視為無法依嵌入式衍生工

具之條款及條件可靠決定其公允價值，而以混合（結合）工具公允價值與主契約

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作為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原始認列金額？ 

Ans： 

一、具有活絡市場之金融工具若受閉鎖期限制而無法出售，雖不具活絡市

場公開報價，惟企業得以基於相同但未受限工具之活絡市場公開報

價，再適當調整受限影響之方式，估計該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一般

而言，此類受限之影響通常能可靠衡量，且衡量結果應與市場參與者

評估之結果相當。因此，與受閉鎖期限制之具活絡市場權益工具連動

並以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其公允價值通常亦能可靠衡量。 

二、A 公司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第 AG74

至 AG81 段及前述規定決定公司債所嵌入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 

 

現    狀 

自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本問答集不再適用，企業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正體中文版之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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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之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係指公司債附帶可分離之認股權憑證，該認股權憑證

賦予投資者得於一定期間依約定價格認購一定數量股票之權利。發行人發行分離

型附認股權公司債時，係透過承銷商餘額包銷認股權及公司債，承銷商可依其銷

售策略將認股權及公司債合併或分拆銷售，在承銷期間結束後，對於銷售剩餘之

部分，須由承銷商全數認購。 

Q： 

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發行人其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 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發行人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

具：表達」（以下簡稱 IAS32）第 15及 16段之規定，於原始認列時，

依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之定義，將所發行之公司債

分類為金融負債，認股權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 

二、 問題所述之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係由發行人同時發行認股權及公

司債，若該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依 IAS32 之定義判斷包含權益組成

部分，應就負債與權益組成部分分別認列之。發行人應先評估負債組

成部分之公允價值，權益組成部分之金額等於該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

債整體之公允價值減除經單獨決定之負債組成部分金額後之剩餘金

額。惟若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不包含權益組成部分，則應先評估

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非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為該分離型附認股權公

司債之公允價值減除衍生工具公允價值後之餘額。 

三、 關於金融負債及衍生工具之後續衡量，負債部分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9號「金融工具」之規定處理；若認股權分類為權益工具，則認

股權持有人行使時，發行人應將認股權沖銷，連同收取之現金作為股

票發行之價款，若認股權逾期失效，則原認列之「資本公積－認股權」

應轉列其他適當之資本公積項目。 

 

現    狀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已被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



 

 
9 

融工具」（以下簡稱 IFRS9）取代。自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企業對金融工具之會計

處理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 IFRS9 正體中文版之相關規定處理。 


